简化仲裁程序协议书

申请人：
被申请人：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           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依据廊坊仲裁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2025年版）向廊坊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为简化仲裁程序，双方当事人就仲裁过程中的有关程序性事项达成一致，具体事项为：
一、申请人自愿放弃变更或修改仲裁请求。
二、被申请人自愿放弃反请求,自愿放弃答辩期限,在开庭时答辩。
三、双方一致同意选择          作为仲裁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
四、双方一致同意本案于    年   月   日开庭审理。
或双方请求仲裁庭以不开庭书面形式审理本案，根据双方达成           制作裁决书结案。
五、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本协议中的签名或盖章即视为仲裁程序所要求各项文书送达的签收证明。（包括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及裁决书）
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致同意放弃仲裁规则规定的程序性权利。
七、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致同意放弃仲裁程序的异议。

申请人：                  被申请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